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09]58号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关于修订2009年版专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的指导性意见

一、指导思想

我校的专科教育坚持培养实用型技术与管理人才，按照“理论够用,强化实践”的方针，完善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着力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人才培养计划的基本框架

1．总学分:140学分

2．理论课程体系

理论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等三部分构成。通识教育课程由学校统一安排(见附件一)，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教育课程由各系根据专业需要制订。

3．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含课内实践教学环节(上机/实验)﹑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外实践与创新等三部分，实践教学环节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占比例不低于40%。

①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应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主要包括军训、金工实习、电工实习、课程设计、技能实训、生产（专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军训2学分（2周）,毕业设计10学分（10周）安排在第六学期第七周开始，其他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由各系自主确定。

②课外实践与创新

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分为三大类，学生至少应取得三大类中两大类的5学分。

（1）创新实践类：各系设置与专业相关的创新实践项目和对应的学分，供学生选择。学生参加创新实践项目且成绩合格，或参加并完成一项校级创新基金项目者，可取得2学分；

（2）职业资格证书类：取得国家人事部门承认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者，可取得2学分；

（3）其它：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演讲、辩论、书法竞赛的全过程，或在系级以上学术会议宣读由本人撰写的论文，或在国内公开学术期刊上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名义发表科技论文，或通过大学英语4级考试者，可取得1-2学分。

4．部分课程设置方案

①2门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总学时中，2/3的时间安排理论教学，1/3的时间采取社会调查、扶贫支教、走访革命老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教育。

②体育课安排：素质训练课2学分（第1学期），兴趣选项课2学分（第2学期）。

③2009版专科人才培养计划中数学课的总计学分不超过6学分(96学时),英语课不超过9学分(144学时)，确实需要增加的，可在选修课中设置相应课程供学生选修。

5．课程设置计划权限及开课单位的确定

通识教育课程由学校统一设置和安排, 由学校确定开课单位；学科基础课程由学校统一归口到开课单位；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由各系自主确定。其它课程原则上由课程所属教学单位开设。对于开课单位不明确的课程，由系提出意见，学校指定开课单位。课程代码应根据学校要求统一编制（教务[2008]8号文）。

6.周学时安排

为均衡学生学业负担,各学期周学时应相对平衡,一般应控制在18-24之间,其中个别学期最低不得低于16学时/周,最高不得突破26学时/周。

三、 其他说明

1．学分的最小单位为0.5学分（即8学时）；

2．人才培养计划中的培养目标应当强调专业服务面向与专业培养特色；基本规格要求应重点注明毕业生应该掌握的知识与能力。

附件一：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案

附件二：校历安排

附件三：2009年版专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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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案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其中
	各学期学时
	备注

	
	
	
	
	
	上机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通识教育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0
	2.5
	
	
	
	4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2
	
	
	32
	
	
	
	
	
	

	
	
	大学英语
	144
	9
	
	
	48
	48
	48
	
	
	
	

	
	
	体育
	64
	4
	
	
	32
	32
	
	
	
	
	

	
	
	军事理论
	16
	1
	
	
	16
	
	
	
	
	
	


附件二：校历安排

	学年
	学期
	起 止 时 间
	教学周数
	假期周数

	一
	上
	2009.08.30～2010.01.30
	22
	4

	
	下
	2010.02.28～2010.07.10
	19
	8

	二
	上
	2010.09.05～2011.01.22
	20
	4

	
	下
	2011.02.20～2011.07.09
	20
	8

	三
	上
	2011.09.04～2012.01.14
	19
	4

	
	下
	2012.02.12～2012.07.07
	21
	8


附件三：2009年版专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格式

××专业专科人才培养计划

●培养目标：

●基本规格要求：

●学制:三年
●学时与学分:2240学时/140学分
●主干课程：
●三年教学进程计划表
系别：                                   专业：

	课程

类别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各学期学时
	备注

	
	
	
	
	
	其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机
	实验
	
	
	
	
	
	
	

	
	
	
	
	
	
	
	
	
	
	
	
	
	

	
	
	
	
	
	
	
	
	
	
	
	
	
	

	
	
	
	
	
	
	
	
	
	
	
	
	
	

	
	小计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周数
	学分
	一
	二
	暑假
	三
	四
	暑假
	五
	六
	备注

	集

中

性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军训
	2
	2
	2
	
	
	
	
	
	
	
	

	
	
	
	
	
	
	
	
	
	
	
	
	
	

	
	
	
	
	
	
	
	
	
	
	
	
	
	

	
	
	
	
	
	
	
	
	
	
	
	
	
	

	
	
	
	
	
	
	
	
	
	
	
	
	
	

	
	
	
	
	
	
	
	
	
	
	
	
	
	

	
	
	××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10
	10
	
	
	
	
	
	
	
	10
	

	
	小计
	
	
	
	
	
	
	
	
	
	
	


